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本科生奖学金及荣誉称号评定办法细则

（2015年9月修订）

根据《浙江大学本科学生奖学金评定及管理条例 》（2013年6月修订）《浙江大学本科学生荣誉称号评定及管理条例 》（浙大发本〔2014〕92号），结合我院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一、奖学金评定办法

（一）国家奖学金及国家励志奖学金

分别按照《浙江大学国家奖学金评审工作暂行办法》、《浙江大学国家励志奖学金评审工作暂行办法》执行。对于以上两种奖学金在不同专业中的名额分配问题，在遵照学校要求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各专业学生基数、申请者相关条件进行评定，各专业、班级无固定名额分配。

以上两类奖学金申请者，在同等优秀的条件下，优先考虑毕业班同学；其中国家励志奖学金优先考虑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同学。

（二）校设奖学金

我校校设奖学金包括竺可桢奖学金、优秀学生奖学金、单项奖学金、研究与创新奖学金、专业奖学金（机械工程学院暂无）、对外交流奖学金（学生个人向学校申请）、新生奖学金（机械工程学院暂无）和特别奖学金。

1、竺可桢奖学金

按照《浙江大学本科学生奖学金评定及管理办法》相关要求、结合学校当年度下发通知的要求执行。

2、优秀学生奖学金、学业单项奖学金

按照《浙江大学本科学生奖学金评定及管理办法》相关要求执行。对于不同专业中的名额分配问题，按照学校相关比例要求、结合各专业学生基数与当年度学业成绩情况进行人数微调。

3、社会工作、文体、社会实践单项奖学金

按照《浙江大学本科学生奖学金评定及管理办法》相关要求执行。不考虑专业区别。在同等优秀的条件下，优先考虑毕业班同学。此三类单项奖学金具体名额分配根据当年度申请者基数和优秀程度进行适当调整，无固定名额分配。

社会工作奖学金优先考虑为学校、学院学生工作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或学生组织及社团负责人。

文体奖学金优先考虑在重大文体赛事、活动中为学校、学院争得荣誉者；或为学校、学院文体工作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

社会实践奖学金优先考虑在寒暑假社会实践和长期志愿者活动中取得优异成果，获得校级及以上表彰的个人或团队负责人；或为学院社会实践、青年志愿者工作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

4、研究与创新奖学金

按照《浙江大学本科学生研究与创新奖学金实施办法》执行。

5、特别奖学金

按照《浙江大学本科学生特别奖学金实施办法》执行。

（三）院设奖学金

1、恒立奖学金

按照学院当年度所发通知要求进行评选。

优先考虑为学院学生工作做出突出贡献的学生干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与企业研究方向（机电液压）接近的同学，优先考虑毕业班同学。

2、塞恩奖学金、中为奖助学金、晶盛奖学金

按照学院当年度所发通知要求进行评选。

（四）学校外设奖学金

按照《浙江大学本科学生奖学金评定及管理办法》，结合当年度各类外设奖学金设奖单位的评审要求，综合考虑各专业学生基数、申请者条件进行评定。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毕业班同学。考虑申请者各类奖学金兼得问题。对于部分续评奖学金，采取严格审核、尽量与设奖单位争取的原则。

二、荣誉称号评定

（一）校级荣誉称号

按照《浙江大学本科学生荣誉称号评定及管理办法》执行。

（二）院级荣誉称号

1、集体荣誉称号

先进班级。每长学期末进行一次评选，按照学院当年度所发通知要求进行评定。

2、个人荣誉称号

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学生。每长学期末进行一次评选，按照学院当年度所发通知要求进行评定。

风采之星。每学年进行一次评选，按照学院当年度所发通知要求进行评定，全院评选10人。

三、学院评选工作

（一）评选流程

学院于当年度评奖评优工作开始前，将同学学业成绩、体育成绩、综合测评成绩进行公示，公示期结束后，当年度各类评奖评优均按照公示成绩进行评定。

各类奖学金、荣誉称号评选开始前学院发布相关通知和当年度评选标准，各位同学按照通知要求，按时、按要求提交申请，对于材料未按要求提交和逾期提交的，视为自动放弃评奖资格。

学院奖学金评审委员会按照申请者提交材料的内容，进行综合评定，必要时进行面试。评审结果将于院网进行公示。

公示期结束前，各奖学金、荣誉称号申请者可根据相关要求提出异议，未按要求提出的视为无效，评审委员会可不予答复。

（二）注意事项

1、评奖评优工作秉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学院任何同学均可进行监督；

2、评奖评优所有通知、公示均会发布到院网，通知一经发布即为有效，学院原则上不需要通过短信通知至个人。各班级学生干部可适时做好提醒工作。

3、机械工程学院评奖评优工作原则上不包括延长学制学生和竺院学生（院级荣誉称号评选除外），对于当年度从竺院退出的学生，具体归属待与竺院沟通后确定。

四、其它

（一）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二）每学年的个别具体细则会依据最新的《浙江大学本科生学生奖学金评定及管理条例》及学院实际情况做出相应调整。

（三）本办法由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奖学金评审委员会负责解释。

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奖学金评审委员会

2015年9月

